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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针灸推拿学院推免生校级奖项加分认定清单

根据《陕西中医药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

研究生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及《针灸推拿学院推免遴选工作实施细则》

第十条第二款之规定，现将本年度推免工作中予以认定的校级奖项及加

分标准公布如下：

一、认定原则

1.本清单所列奖项为2025年8月31日之前，由学校党政职能部门主办

并正式发文公布的竞赛及评选活动。

2.所有奖项加分总和不得超过0.4分（能力素质总分的2%）。

3.同一项目在不同级别比赛中获奖，只取最高加分项，不累计。

4.所有奖项需提供获奖证书或正式红头文件原件以供审核，复印件

需加盖学院公章。

二、加分奖项清单

1.荣誉表彰类

获陕西中医药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第一、二、三层次奖励分别加0.4

分、0.2分、0.1分；获校级“优秀共青团员标兵”0.4分；“优秀共青团

干部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均加0.2分；“优秀共青团员”0.1分。

2.学科竞赛类

校级第一、二、三层次奖励分别加0.4分、0.2分、0.1分，含针灸推

拿及康复临床技能大赛、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（互联网+）、“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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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；陕西中医药大学创新创业训

练计划（立项统一加0.1分）等。

三、说明

1.最终解释权：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负责对本清单进行最终解

释。若本年度出现新增的、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校级重要赛事或荣誉，将

由遴选小组审议后决定是否纳入认定范围并予以公示。

2.材料审核：申请者须提供获奖证书或正式文件原件，经学院专家

审核小组鉴定无误后方可加分。

3.异议处理：对奖项认定有异议者，可在公示期内向学院遴选小组

书面提出。

针灸推拿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

2025年9月8日


